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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菁茂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 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 

甘肃菁茂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二

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会议通

知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以书面形式送达各位监事。 

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国军主持，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人，实到监

事 3 人。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

定。 

二、会议表决情况 

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甘肃菁茂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

监事会工作报告》 

1、议案内容: 

根据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由公司监事会

主席对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情况进行汇报。 

2、审议结果: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3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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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审议通过《甘肃菁茂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

财务决算报告》 

1、议案内容: 

根据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由财务总监对

2016 年度财务决算情况进行汇报。 

2、审议结果: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3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审议通过《甘肃菁茂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

财务预算方案》 

1、议案内容: 

根据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经本公司管理

层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测算，同时参考市场态势与同行业同期水平，由

财务总监对 2017 年度财务预算情况进行汇报。 

2、审议结果: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3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审议通过《甘肃菁茂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

审计报告》 

1、议案内容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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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度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财务报表由中兴华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 

2、审议结果: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3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审议通过《甘肃菁茂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

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》 

1、议案内容: 

审议《2016 年年度报告》及《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》。 

2、审议结果: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3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审议通过《甘肃菁茂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

利润分配预案》 

1、议案内容: 

根据公司发展实际情况，公司预计不对 2016 年度利润进行分配。 

2、审议结果: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3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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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》 

1、议案内容: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

更正》及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财务信

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的相关规定，由于公司在编制 2015 年度合并

资产负债表、合并利润表时存在会计差错，现对 2016 年度发现的前

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，并对受影响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。 

2、审议结果: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3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八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更正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》 

1、议案内容: 

公司在编制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时，由于工作疏忽及存在会计

差错情况，使得“第三节 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”、“第四节  管

理层讨论与分析”、“第十节  财务报告”及“2015 年度财务报表附

注”中的部分数据有误，现就公司《2015 年年度报告》及《2015 年

年度报告摘要》中的相关错误进行更正。 

2、审议结果: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3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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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提名刘大安为公司监事的议案》 

1、议案内容: 

公司监事孙慧因个人原因提出辞任公司监事职务，公司于 2017

年 3 月 1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披露了《监事辞职公告》。拟推荐刘大

安先生为公司新任监事，任期自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

起至第二届监事会期限届满为止。 

刘大安，男，1973 年生，重庆商学院商业经济管理专业专科和

西南财经大学会计本科自学考试毕业，具有律师、注册会计师、注册

会计师证券期货从业资格、注册造价工程师、注册资产评估师、注册

房地产估价师、注册税务师等从业资格。1993 年至 1998 年在重庆市

任初中数学教师，1998 年至 2011 年，先后在重庆利安律师事务所、

中审会计师事务所、北京同安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律师、评估、审计工

作，担任项目经理、高级项目经理及执行合伙人等职务，期间多次参

与国资委国有企业监事会监督检查、保监会监督检查、国家开发银行

行外贷款评审专家等工作。2011 年，加入北京银河吉星创业投资有

限责任公司，现任生物产业投资部投资副总监。刘大安有多年从事投

资、财务、审计、法律、企业管理咨询工作经验，有对多种行业、多

种规模、多种所有制形式、多种商业模式、多种发展阶段企业的生存

发展规律认知。 

2、审议结果: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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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《甘肃菁茂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

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甘肃菁茂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 

2017 年 4 月 11 日 


